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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
清环〔2023〕79号

清远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清远市2023年土壤
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发展改革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、

自然资源局、水利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应急管理局、市场监督管理

局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供销社: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清远市 2023 年土壤与地下水污

染防治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清远市生态环境局

2023 年7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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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 2023 年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
工作方案

为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贯彻落实《广东省土壤与

地下水污染防治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《广东省 2023年土壤与地下水

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，扎实推进我市 2023年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

治工作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2023年，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稳定在 91%以上；重点

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；地下水环境区域点位Ⅴ类比例

为 0%。

二、持续开展环境质量状况调查

（一）完成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年度排查。以重金属镉

等污染物为重点，在清城区、英德市、连州市和阳山县等典型区

域进一步开展调查监测与污染溯源，提出重金属污染管控策略。

在完成污染成因定性判断基础上，12月底完成大气、土壤、灌溉

水等年度监测分析与通量估算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自然资源

局、农业农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负

责落实。以下均需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落实，不再列出）

（二）持续推进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。持续开展以垃圾填埋

场、省级化工园区为重点的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。对初步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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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确定的三类化工园区——清远华侨工业园东华精细化工定点基

地，推进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

自然资源局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水利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三、系统推进土壤污染源头防控

（一）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。深化涉镉等重点行业企

业污染源排查整治，动态更新污染源排查整治清单。清城区、英

德市、连州市、阳山县和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镇要督促有关涉重

金属污染物排放企业严格执行《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在重点区

域执行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》（粤环发〔2023〕1号）中的

特别排放限值相关规定。2023年底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要督促纳

入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涉镉等重金属排放企业实现大气

污染物中的颗粒物自动监测、监控设备联网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

市自然资源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严格监管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。按照《环境监管重

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》（部令第27 号）相关原则，核实、更新并

公布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，督促重点监管单位落实法定义

务，原则上新纳入的重点监管单位应在当年完成隐患排查，所有

重点监管单位完成一轮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，将土壤污染重点

监管单位纳入排污许可管理，隐患排查和自行监测工作应在排污

许可证中载明。组织对33家重点监管单位开展周边监测，按要求

督促已开展隐患排查的重点监管单位开展隐患排查“回头看”，对

“回头看”工作开展质量控制抽查，抽查比例不低于 20%。（市生



— 4 —

态环境局负责）

（三）推动实施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重大工程项目。清城区持

续推进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重大工程项目，加强成果运用和效果巩

固，有效防范新增土壤污染。（市生态环境局负责）

（四）全面推进历史遗留污染源整治。配合省生态环境厅开

展尾矿库环境监管分类分级评估工作，开展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

工作；继续推进历史遗留尾矿库整治工作，完善覆膜、压土、排

洪、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。以矿产资源开发活动集中

区为重点，聚焦重有色金属和硫铁矿区，以及安全利用类和严格

管控类耕地集中区域，全面排查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；在已经

完成的首批英德市、连州市和阳山县14个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

排查工作基础上，持续排查连南县 13个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，

分阶段开展治理工作，逐步消除存量。（市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

局、应急管理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四、稳步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

（一）动态调整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。持续开展耕地土壤

和农产品协同监测评价，动态更新调整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分类清

单。（市农业农村局牵头，市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等按职责分

工负责）

（二）持续推进耕地安全利用。编制印发 2023年度受污染耕

地安全利用工作方案和总体实施方案，明确行政区域内安全利用

类和严格管控类耕地的具体管控措施。对于安全利用类耕地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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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分类建立完善安全利用技术库（名录）和农作物种植推荐清单，

并推广应用。对于严格管控类耕地，引导农户采取种植重金属低

累积或非食用农产品、轮作休耕等风险管控措施。（市农业农村局

牵头，市生态环境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严控重金属超标粮食进入口粮市场。加强粮食收购、

储存和政策性用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，严格执行粮食入库、出库

质量安全检验制度，严防重金属超标粮食流入口粮市场。相关部

门应及时共享监测调查发现的粮食超标风险高且相对集中连片的

耕地信息。（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发展和改革局、供销合

作社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五、有效管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

（一）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。将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要

求纳入土地规划、储备、供应、用途变更等环节，自然资源部门

在制定国土空间规划、年度土地储备计划、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时，

要充分考虑地块环境风险。未按要求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

险评估或经调查评估确定为污染地块但未明确风险管控和修复责

任主体的，禁止土地出让、划拨。按季度开展重点建设用地安全

利用核算，发现违法违规开发地块，2023年底前依法处罚整改到

位。（市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有序推进污染地块管控与修复。加强广东省建设用地

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的监督管理，对含易挥发性

有机污染物、恶臭等污染地块视情况加大检查频次。落实有关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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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监督检查工作要求，配合省级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抽查；

对抽查发现存在问题的报告，督促整改闭环。加强风险管控地块

后期监管，调查开发利用现状、长期监测落实等情况。（市生态环

境局牵头，市自然资源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加强关闭搬迁企业地块土壤污染管控。定期动态更新

优先监管地块清单。对优先监管地块清单中的地块，组织开展重

点监测，推进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，结合实际采取划定

管控区域、制度控制、工程控制等适用措施。2023年底前，实施

管控地块比例不少于 35%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自然资源局

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六、有序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

（一）加强地下水环境质量目标管理和分区管理。印发实施

我市 5个“十四五”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点位水质保持方案，

定期组织对达标保持方案重点工作实施情况开展评估。加强国家

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点位规范化建设及日常管理，配合省生态环

境监测中心开展考核点位升级改造工作。推动实施地下水环境分

区管理、分级防治，推动实施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工作。

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自然资源局、水利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源头防控和风险管控。完成清远

市英德滃江流域稀土矿区地下水污染修复试点项目，总结清远市

佛冈县水头镇水龙尾铅锌矿矿山开采区防渗改造及废弃矿井封井

回填试点项目成果。根据国家有关工作部署，对已完成调查的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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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园区等重点污染源实施地下水环境分类管理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

头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等

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管理。建立并公布

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名录，参照生态环境部制定的重点

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技术指南、地下水污染源防渗技术指

南等，指导重点排污单位开展地下水污染渗漏排查，存在问题的

单位应开展防渗改造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

法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七、全面提升监管与支撑能力

（一）积极申报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。围绕

土壤污染源头预防、调查与评估、风险管控与修复、能力建设和

地下水饮用水源补给区划定、重点污染源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

查、重点污染源风险管控与修复、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协调防治等

工作，积极筹划申报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。进一

步完善更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项目库，加快已有土壤和地下

水污染治理与修复工程工作进程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财政局、

自然资源局、水利局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强化监测能力建设。结合区域布局和环境监测标准化

建设情况，提升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环境监测机构土壤监测能力，

重点提升土壤特征污染物监测能力。加强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土

壤监测人才队伍建设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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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提升信息化监管水平。通过广东省土壤和地下水环境

信息管理平台，强化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自行监测、周边监测

等相关数据、地下水“双源”环境状况调查成果等报送。（市生态

环境局牵头，市自然资源局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政务服务

数据管理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四）加强污染防治宣传与培训。加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壤污染防治法》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宣讲和解读工作，组织开展全

市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相关培训；配合完成《广东省土壤

与地下水污染防治“十四五”规划》实施情况中期评估。（市生态

环境局牵头，市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五）强化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执法检查。严格落实生态

环境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执法，按照省工作指引，对土

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开展日常随机抽查；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

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标准。充分利用环境监管网格，加强土壤和

地下水环境日常监管执法。重点加强产粮（油）大县、蔬菜产业

重点县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、污染耕地集中区域、重点监管行

业企业所在区域、城市建成区等区域的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。

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等按职责分工

负责）

附件：1. 清远市 2023年地下水环境质量目标表

2.清远市 2023年关闭搬迁企业地块（优先监管地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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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清单

3.清远市 2023年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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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清远市 2023 年地下水环境质量目标表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

区域点位

点位数量

（个）

目标：V 类点

位数量（个）
点位编号 水质类别

1

英德市 3 0

GD-14-073（英德市横石

水镇石屋村点位）
III类

2
GD-14-074（英德市横石

塘镇官湖村点位）
II 类

3
GD-14-076（英德市银英

中路点位）
IV 类

4 连州市 1 0
GD-14-075（连州市大路

边镇大路边村点位）
III类

5 阳山县 1 0
GD-14-072（阳山县黎埠

镇上塘村点位）
III类

总计 5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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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清远市2023 年关闭搬迁企业地块（优先监管地块）

任务清单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 地块名称
污染管控数

量

1 清城区 清远市益锋五金塑料有限公司地块

2

2 英德市 英德市硫铁矿化工厂有限责任公司地块

3 佛冈县 佛冈县卫民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地块

4 佛冈县 盈展（佛冈）电子有限公司地块

5 连南瑶族自治县 连南县土荣铁矿磁选厂地块

合计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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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清远市 2023年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
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

位名称
纳入理由

1 连南
连南瑶族自治县大麦山矿业

厂尾矿库

二级环境监督管理尾矿库

的运营、管理单位
2 连山

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大龙山

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

3 阳山
阳山温傍山矿业有限公司尾

矿库

全市 3

备注：尾矿库环境监管分类分级评估工作由省生态环境厅开展，若环境监管等级有

所调整，以省生态环境厅确定的为准。

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，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


	



